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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加强食盐专营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盐业主管部门、发展改革委、卫生健康委：

为深入贯彻落实《食盐专营办法》《盐业体制改革方案》《关于深化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规和文件精神，进一步

加强改革过渡期后食盐专营管理，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食盐专业化监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相关部门要在地方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进一步完善食盐专业化监管体制，确保完成省级以下盐业监管体制改革，实现省

市县三级政事企完全分开。

https://www.miit.gov.cn/
javascript:void(0)
https://bzxx.miit.gov.cn/qa/znzx/main
https://www.miit.gov.cn/ydbwz/index.html
https://mail.miit.gov.cn/
http://weibo.com/miit
https://www.miit.gov.cn/RRSdy/index.html
https://www.miit.gov.cn/search/index.html?websiteid=110000000000000&q=&p=1&cateid=45&start=&end=
https://www.miit.gov.cn/search/index.html?websiteid=110000000000000&q=&p=1&cateid=46&start=&end=
https://www.miit.gov.cn/search/index.html?websiteid=110000000000000&q=%E6%88%91%E8%A6%81%E5%8A%9E%E4%BA%8B&p=1&cateid=47
https://www.miit.gov.cn/search/index.html?websiteid=110000000000000&q=&p=1&cateid=48&start=&end=
https://www.miit.gov.cn/search/index.html?websiteid=110000000000000&q=&p=1&cateid=49&start=&end=
https://www.miit.gov.cn/search/index.html?websiteid=110000000000000&pg=&p=&tpl=&category=&q=%E6%8A%95%E8%AF%89
https://www.miit.gov.cn/index.html
https://www.miit.gov.cn/index.html
https://www.miit.gov.cn/xwdt/index.html
https://www.miit.gov.cn/zwgk/index.html
https://ythzxfw.miit.gov.cn/index
https://www.miit.gov.cn/gzcy/index.html
https://www.miit.gov.cn/gxsj/index.html
https://www.miit.gov.cn/ztzl/index.html
https://www.miit.gov.cn/index.html
https://www.miit.gov.cn/gyhxxhb/index.html
https://www.miit.gov.cn/jgsj/xfpgys/index.html
https://www.miit.gov.cn/jgsj/xfpgys/wjfb/index.html
javascript:;


盐业主管部门要加强与食盐质量安全监管等部门的协作配合，推进食盐专营执法和食盐质量安全执法联动。严格规范食盐专营执法，防止出现

过度执法、随意执法和选择性执法等问题。同时，认真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

导意见》精神，加强对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含多品种食盐定点生产企业，下同）和食盐定点批发企业的信用监管。

二、完善食盐定点企业资质管理

省级盐业主管部门要对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和食盐定点批发企业资质实行动态管理，对不能持续符合《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和食盐定点批发企业规

范条件》要求的坚决整改，特别是对食盐定点生产企业未按规定保存生产销售记录，食盐定点批发企业未按规定保存采购销售记录以及超出规定范

围销售食盐等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吊销食盐定点企业证书。

省级盐业主管部门应按规定及时向社会公布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和食盐定点批发企业名单。食盐定点生产企业或食盐定点批发企业证书载明信息

发生变更时应及时向社会公布，并报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

三、规范食盐定点企业生产经营行为

取得食盐定点批发企业证书的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和省级食盐定点批发企业可通过与其他食盐定点批发企业合作、自建分公司或销售网点、委托

第三方物流配送等方式，以本企业名义（获证名称）开展跨省经营食盐业务，并于每季度结束后15日内将上一季度食盐销售情况告知销售地省级盐

业主管部门。

食盐定点生产企业不得和非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合作进行“贴牌”生产，不得在证书载明的生产地址之外生产加工食盐。

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和食盐定点批发企业应按要求建立食盐电子追溯系统并有效运行，确保食盐可追溯。

食盐零售单位购进食盐时，应查验供货者食盐定点批发资质并保存合法有效凭证。

四、保证合格加碘食盐供应

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要做好对重点地区、重点人群碘营养水平的监测工作；各级盐业主管部门要依据食盐加碘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辖区水碘情

况保证加碘食盐的供应，防治碘缺乏危害，同时满足特殊人群的需要。未加碘食盐由省级盐业主管部门负责组织食盐定点批发企业供应。

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和食盐定点批发企业要严格执行食盐碘含量相关国家标准，销售的产品应当符合当地盐碘浓度的规定。

五、落实食盐储备和应急管理

省级盐业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食盐供需情况，建立健全食盐储备制度，承担政府储备责任，政府储备量不得低于上一年度辖区月均食

盐消费量。各级盐业主管部门要密切监测食盐市场动态，定期抽查企业食盐储备情况，特殊情况下要会同价格管理部门及时采取投放食盐储备、临

时价格干预等措施，保持食盐价格基本稳定。

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和食盐定点批发企业应当建立食盐社会责任储备、轮储、贮存、出库管理制度，食盐储备量应有详细的食盐社会责任储备库

存记录。

各级盐业主管部门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要求，制定食盐供应应急预案，在发生突发事件时协调、保障食盐供应。

六、规范食盐电子商务

省级盐业主管部门应会同有关部门加强食盐电子商务管理。无食盐定点批发企业证书的企业和个人不得开展食盐电子商务。电子商务平台经营

者应当对销售主体查验相关定点批发资质，督促其在经营活动主页面显著位置公示食盐定点批发企业证书。发现其平台上的食盐销售主体无食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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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批发资质，应当立即停止为其提供服务。

七、加大食盐相关政策宣传力度

各级盐业主管、卫生健康部门要会同相关部门利用广播电视、报纸杂志、门户网站及微信、微博、APP等新媒体手段加大食盐安全公益、科普

宣传力度，及时发布食盐安全警示，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开展食盐消费、科学补碘及减盐知识宣传，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食盐安全监督，确保

食盐消费安全及社会稳定。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施。《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加强改革过渡期食盐监管有关工作的通知》（发改电〔2016〕488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厅关于做好改革过渡期间食盐定点生产企业进入食盐流通销售领域和食盐批发企业开展跨区经

营有关工作的通知》（工信厅联消费函〔2016〕585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加强改革过渡期间食盐专营管理有

关工作的通知》（工信厅联消费〔2016〕211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落实盐业体制改革有关工作的通

知》（发改办经体〔2017〕604号）同时废止。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2019年1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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